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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

监管要求》、深证证券交易所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，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编制的

2023 年半年度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： 

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实际募集资金金额、资金到位时间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21]195 号文《关于同意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

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核准，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（A 股）股

票 22,732,486 股，募集资金总额 79,199.98 万元，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78,753.97

万元。本次募集项目资金于 2021 年 4 月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，并已经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众会字（2021）第 03522 号《验资报告》验证。 

（二）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、本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

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 22,732,486 股，募集资金总额 79,199.98

万元，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众会字（2021）第 03522 号《验资报告》，本次

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78,753.97 万元。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从募集资金总额中提取的承销保荐费用（含税）为 396.00 万元。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扣除承

销保荐费用（含税）后的资金打款到本次募集资金专户中，金额为 78,803.98 万元，其中含未能及时

置换发行费用 50.01 万元，扣除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8,753.97 万元。 

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具体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名称  
本次募集 

资金金额 
 

期初募集 

资金余额 

 本期实际 

使用金额 
 

募集资金 

期末余额 

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、产业化项目  42,553.97  37,220.67  1,070.23  36,150.44 

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材料项目  21,200.00  8,799.85  1,000.01  7,799.84 

补充流动资金  15,000.00  -  -  - 

合计  78,753.97  46,020.52  2,070.24  43,950.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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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

本公司已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》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《募

集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，并分别与保荐

机构和开户银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。 

 

（二）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及变更情况 

本公司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开设了四个专项账户，分别为开户行：上海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银行松江支行”）账号为 03004477827；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建行松江支行”）账号为：31050180360000003196；开户

行：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宁波银行松江支行”）账号为：

70040122000491141；开户行：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浙商银行上海分行”）

账号为：2900000010120100728563。本公司已连同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银行

松江支行、建行松江支行、宁波银行松江支行和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

并发表：2021-024 公告。 

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，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序号  项目名称  开户银行  账号  期末余额 

1  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、产业化项目  浙商银行上海分行  2900000010120100728563  175,564,667.44 

2  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、产业化项目  宁波银行松江支行  70040122000491141  5,950,935.71 

3  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材料项目  上海银行松江支行  03004477827  3,312,189.04 

4  补充流动资金  建行松江支行  31050180360000003196  12,571.16 

合计      184,840,363.35 

 

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尚未使用的本次募集资金合计 439,502,886.18 元，

未能及时置换发行费用合计 500,125.04 元，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31,157,728.03 元，其中期

末结构性存款到期利息未转入募集资金账户金额为 6,320,375.90 元，进行结构性存款的

闲置募集资金 280,000,000.00 元（相关公告编号：2023-022、2023-046），募集资金账户

余额合计 184,840,363.35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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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本报告期，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详见附表-1“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”。 

 

（二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、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

本报告期，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或实施方式的情况。 

 

（三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

本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以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的情况。 

 

（四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

本报告期，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。 

 

（五）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本报告期，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。 

 

（六）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

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无超募资金。 

 

（七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

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尚未使用的本次募集资金合计 439,502,886.18 元，未能及时置

换发行费用合计 500,125.04 元，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31,157,728.03 元，其中期末结构性存款到期利息

未转入募集资金账户金额为 6,320,375.90 元，进行结构性存款的闲置募集资金 280,000,000.00 元（相

关公告编号：2023-022、2023-046）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184,840,363.35 元。 

 

（八）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

本报告期，募集资金使用无其他情况。 

 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本报告期，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。 

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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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公司制定的《募集

资金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规范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，并及时对外披露，不存在管理和使用违规情

况。 

 

附表 1：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 

 

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2023 年 8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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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募集资金总额 78,753.97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,070.24 

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
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,803.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

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

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

是否已变更

项目（含部

分变更） 

募集资金承

诺投资总额 

调整后投

资总额 

(1) 

本期报告 

投入金额 

截至期末

累计投入

金额(2) 

截至期末投资

进度（%） 

(3)＝(2)/(1) 

项目达到预定

可使用状态日

期 

本报告期实

现的效益 

截至报告期末 

累计实现的效益 

是否达到

预计效益 

项目可行性是否

发生重大变化 

承诺投资项目   

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 

、产业化项目 
否 42,553.97 42,553.97 1,070.23 6,403.53 15.05%   -100.34 -11,928.33 否 否 

集成电路关键工艺材料项目 否 21,200.00 21,200.00 1,000.01 13,400.14 63.21% 尚无法判断 -23.23 -117.23 否 否 

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,000.00 15,000.00   15,000.00 100.00%    - 不适用 否 

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否 78,753.97 78,753.97 2,070.24 34,803.67     -123.57 -12,045.56     

超募资金投向   

无                     

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   78,753.97 78,753.97 2,070.24 34,803.67     -123.57 -12,045.5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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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（单位：万元）（续） 

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。 

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

超募资金的金额、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

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。 

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。 

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

截至 2023 年 06 月 30 日，本公司尚未使用的本次募集资金合计 439,502,886.18 元，未能及时置换发行费用合计 500,125.04 元，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31,157,728.03

元，其中期末结构性存款到期利息未转入募集资金账户金额为 6,320,375.90 元，进行结构性存款的闲置募集资金 280,000,000.00 元（相关公告编号：2023-022、2023-

046）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合计 184,840,363.35 元。 

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

本报告期中披露的关于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、产业化项目相关效益计算包含自有资金投入。本报告中披露的关于集成电路制造用高端光刻胶研发、

产业化项目与前次募集资金中 193nm(ArF)干法光刻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系同系列最终产品，所以该项目的收益指标与 193nm(ArF)干法光刻胶研发及产业化项

目统一计算。 

 

 

 

 


